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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BookMark4]

大田种植自动化数据采集与数据传输规范
[bookmark: _Toc213429061][bookmark: _Toc97195091][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OLE_LINK1]范围
[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4884212]本文件规定了大田种植生产过程中自动化数据采集和数据传输的总体架构及要求，包括数据采集要求和数据传输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大田种植领域数据采集传输系统的设计、实施和应用。
[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97195092][bookmark: _Toc213429062][bookmark: _Toc26986531]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8314-2024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NSS）测量规范
GB/T 2223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 37025 信息安全技术 物联网数据传输安全技术要求
GB/T 37044 信息安全技术 物联网安全参考模型及通用要求
GB/T 37093 信息安全技术 物联网感知层接入通信网的安全要求
GB 37300 公共安全重点区域视频图像信息采集规范
GB/T 37802-2019 农田信息监测点选址要求和监测规范
GB/T 38636 信息安全技术 传输层密码协议（TLCP）
GB/T 44985.1-2024 农业物联网通用技术要求 第1部分：大田种植
GB/T 46268-2025 农业机械作业北斗监测系统
NY/T 1782-2009 农田土壤墒情监测技术规范
NY/T 3180 土壤墒情监测数据采集规范
NY/T 3526-2019 农情监测遥感数据预处理技术规范
NY/T 3527-2019 农作物种植面积遥感监测规范
NY/T 3528-2019 耕地土壤墒情遥感监测规范
NY/T 3922-2021 中高分辨率卫星主要农作物长势遥感监测技术规范
NY/T 4056-2021 大田作物物联网数据监测要求
NY/T 4065-2021 中高分辨率卫星主要农作物产量遥感监测技术规范
NY/T 4182-2022 农作物病虫害监测设备技术参数与性能要求
NY/T 4614-2025 农机田间作业感知数据采集规范
NY/T 4618-2025 农作物物候期遥感监测技术规范
[bookmark: _Toc97195093][bookmark: _Toc21342906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大田种植 field planting
在露天自然环境下，以规模化、机械化为主要生产方式，对连片成规模的耕地进行主要作物栽培的农业活动。

大田种植数据采集 field planting data collection
利用传感设备，从大田种植环境中自动获取物理、化学及生物参数的过程，通常涉及对土壤、气象、作物生长参数等要素的测量和记录。
[bookmark: OLE_LINK35][bookmark: OLE_LINK36]
大田种植数据传输 field planting data transmission
在大田种植条件下，将采集到的数据通过有线或无线通信方式，从一个设备或节点安全、可靠、及时地发送到一个或多个目标设备或系统的过程。

大田种植自动化 field planting automation
在无人直接干预的情况下，通过采用传感、控制、通信与信息处理等技术，使大田种植过程中的数据采集、传输、分析及设备操作能按预设逻辑或指令运行的技术手段。

数据传输偏差 data transmission inconsistency
在数据传输前对原始数据进行编码，经编码处理后，数据的处理值与原始值之间的偏差百分比。
[bookmark: _Toc213429064]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本文件。
IoT：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
MQTT：消息队列遥测传输 (Message Queuing Telemetry Transport)
JSON：JavaScript对象表示法 (JavaScript Object Notation)
LoRa: 远距离无线电（Long Range）
NB-IoT: 窄带物联网（Narrow Band Internet of Things)
GeoTIFF：地理信息标签图像文件格式（Georeferenced Tagged Image File Format）
[bookmark: _Toc213429065]总体架构及要求
[bookmark: _Toc213429066]总体架构
[bookmark: _Toc213429067]大田种植自动化数据采集与传输系统总体架构分为数据采集、数据传输、数据存储、数据处理、数据应用，大田种植自动化数据采集与传输系统总体架构及组成如图1所示。
[image: ]
大田种植自动化数据采集与传输系统总体架构及组成
[bookmark: _Toc213429068][bookmark: _Toc213429069]数据采集包括但不限于遥感卫星数据、无人机数据、田间设备数据、农机装备数据。其中，遥感卫星数据包括但不限于光学卫星数据、雷达卫星数据。无人机数据包括但不限于多光谱无人机数据、高光谱无人机数据、激光雷达无人机数据、普通航拍无人机数据。田间设备数据包括但不限于气象传感器数据、土壤传感器数据、作物本体传感器数据、虫情监测仪数据、病菌孢子仪数据、灌溉设备数据、摄像头数据。农机装备数据包括但不限于整地机械数据、播种/栽种机械数据、植保/施肥机械数据、收割机械数据。
数据传输包括但不限于卫星数据下载、无人机数据上传、物联网网关数据上传、农机远程终端数据上传。
[bookmark: _Toc213429070]数据存储包括但不限于数据湖、关系数据库、时序数据库、消息队列。
[bookmark: _Toc213429071]数据处理包括但不限于数据预处理、数据建模、数据计算、数据分析。
[bookmark: _Toc213429072]数据应用包括但不限于农情感知与监测预警、精准作业与管理、智能控制与自动化。其中，农情感知与监测预警包括但不限于作物长势与面积监测、病虫害智能预警与识别、草害智能预警与识别、环境与灾害监测预警、产量与品质预测。精准作业与管理包括但不限于变量作业处方图生成、农事任务精准管理、智能灌溉决策。智能控制与自动化包括但不限于智能装备自动控制、农机自动驾驶与作业管理。
[bookmark: _Toc213429073]总体要求
[bookmark: _Toc213429074]系统性要求
系统应实现数据采集、传输、存储、处理及应用的全链路协同，确保各环节无缝衔接、数据流畅贯通。架构设计需支持模块化扩展与兼容性，适应不同规模农田的应用场景。
[bookmark: _Toc213429075]可靠性要求
数据采集设备应具备环境适应性，能在高温、高湿、粉尘等大田条件下稳定工作。数据传输需支持断点续传、冗余校验及故障自动恢复机制，确保数据的完整性与连续性。
[bookmark: _Toc213429076]时效性要求
数据采集频率需满足不同来源数据的时效性需求（如传感器数据秒级采集，遥感数据按需更新），数据传输延迟应满足业务场景需求。
[bookmark: _Toc213429077]安全性要求
数据采集与传输需符合GB/T 37025、GB/T 37044等安全标准，采用加密通信（如TLS/SSL）、身份认证与访问控制机制。敏感数据（如农田位置、作物品种）需分级分类管理，并实施脱敏或加密存储。
[bookmark: _Toc213429078]标准化与互操作性要求
数据格式和通信协议需遵循国家或行业标准（如JSON、GeoTIFF），支持多源异构数据的集成与共享。预留数据交换接口，确保设备与平台间的互联互通。
[bookmark: _Toc213429079]可扩展性与维护性要求
系统应支持软硬件模块的灵活扩容与升级，适应新技术迭代。提供远程监控、故障诊断与日志管理功能，降低运维成本。
[bookmark: _Toc213429080]经济性与实用性要求​
在满足性能指标的前提下，优先选择低功耗、低成本的技术方案。界面应简洁直观，操作流程应便于农业从业人员掌握与使用。
[bookmark: _Toc213429081]数据采集要求
[bookmark: _Toc213429082]采集内容要求
[bookmark: _Toc213429083]遥感卫星数据
包括光学卫星数据（绿光、红光、近红外、热红外等波段）和雷达卫星数据（如SAR数据），支持作物种植面积、作物长势、作物产量、耕地土壤墒情、农情及物候期监测、耕地土壤养分监测等应用。其中，作物种植面积监测应符合NY/T 3527-2019中7.1的规定，作物长势监测应符合NY/T 3922-2021中7.1的规定，作物产量监测应符合NY/T 4065-2021中7.1的规定，耕地土壤墒情监测应符合NY/T 3528-2019中6.1的规定，农情监测应符合NY/T 3526-2019中6.1的规定，物候期监测应符合NY/T 4618-2025中7.1的规定。
[bookmark: _Toc213429084]无人机数据
包括无人机搭载可见光、多光谱、高光谱、热红外、激光雷达、合成孔径雷达等传感器航拍或扫描得到的遥感数据，用于大田种植精细化管理，如作物长势、冠层覆盖度、株高、叶面积指数、冠层含氮量、地上部生物量等。
[bookmark: _Toc213429085]田间设备数据
气象数据：包括但不限于大气温度、相对湿度、日照辐射量、风速、风向、降水量、大气压力；
土壤数据：包括但不限于土壤温度、土壤水分（体积含水量）、土壤pH值、土壤电导率（EC值），应符合NY/T 1782-2009中7.1、NY/T 3180的规定；
作物本体数据：包括但不限于叶面温度、冠层覆盖度、倒伏、病害、株高、NDVI、叶绿素含量；
虫情数据：包括但不限于虫情图像、诱捕虫量、虫种类别，应符合NY/T 4182-2022中第5章的规定；
病害数据：包括但不限于目标病原菌孢子图像、孢子种类、孢子浓度；
灌溉设备数据：包括但不限于阀门启停状态、流量、压力、灌溉时长；
视频监控数据：包括但不限于固定点位视频流、图像分辨率、视频帧率，用于宏观农情与安全监控。
[bookmark: _Toc213429086]农机装备数据
包括整车基础数据（位置、速度、航向、车辆姿态等）和作业机具数据（行距、株距、播种量、喷药/肥流量、收获量等），应符合NY/T 4614-2025的规定。
[bookmark: _Toc213429087]采集格式要求
数据采集格式应遵循标准化原则，确保互操作性，具体数据格式要求应符合GB/T 44985.1-2024中表1的规定，分类型数据格式要求如下：
1. 元数据格式：采用XML或JSON格式进行描述与封装，XML格式应遵循W3C标准，JSON格式应遵循RFC 8259规范；
1. 传感器时序数据：采用CSV、JSON或二进制格式，CSV格式应包含表头行，字段定义清晰，JSON格式应采用键值对结构，二进制格式需公开数据解析协议，确保数据可解析；
1. 图像/视频数据：图像采用TIFF、JPEG、PNG、BIN等格式，视频采用H.264或H.265编码的MP4格式；
1. 空间数据：矢量数据采用Shapefile或GeoJSON格式，栅格数据采用GeoTIFF格式，地理坐标系统采用CGCS2000，符合国家大地坐标系标准；
1. 农机作业数据： 数据交互宜采用JSON格式，数据封装应符合NY/T 4614-2025中第11章的规定。
[bookmark: _Toc213429088]采集精度要求
数据采集精度应满足农业应用需求，关键参数精度要求如下：
a) 遥感卫星数据：
用于监测作物种植面积，应选择至少具有绿光波段（520 nm～570 nm）、红光波段（620 nm～760 nm）、近红外波段（760 nm～1100 nm）范围的卫星影像数据，空间分辨率应优于10 m，云或浓雾覆盖面积占影像总面积比例不超过20%； 
用于监测作物长势和产量时，应选择至少具有红光波段（620 nm～760 nm）、近红外波段（760 nm～1040 nm）范围的卫星影像数据，空间分辨率应优于30 m，云或浓雾覆盖面积占影像总面积比例不超过20%；
用于监测耕地土壤墒情，应选择至少具有红光波段（620 nm～760 nm）、近红外波段（760 nm～1250 nm）、热红外波段（10.0 μm～14.0 μm）范围的卫星影像数据，空间分辨率应优于50 m，云或浓雾覆盖面积占影像总面积比例不超过20%；
用于农情及物候期监测时，应选择至少具有绿光波段（520 nm～570 nm）、红光波段（620 nm～760 nm）、近红外波段（760 nm～1100 nm）范围的卫星影像数据，空间分辨率应优于30 m，云或浓雾覆盖面积占影像总面积比例不超过20%，在关键物候期或应急监测时，雷达卫星空间分辨率应优于20 m，绝对辐射定标精度应优于1.0 dB。
b) 无人机数据：
1) [bookmark: OLE_LINK41][bookmark: OLE_LINK43][bookmark: OLE_LINK44][bookmark: OLE_LINK42]用于监测作物长势、冠层覆盖度、株高和叶面积指数时，可见光影像、多光谱影像空间分辨率应优于10 cm，高光谱影像空间分辨率应优于1m，激光雷达数据点云密度应不低于50  pts/m²；
2) 用于监测作物冠层含氮量、地上部生物量时，空间分辨率应优于30 cm。
c) 田间设备数据：
1) [bookmark: _Hlk211441092]大气温度测量精度应优于±0.3℃，相对湿度测量精度应优于±3%RH，日照辐射测量精度应优于±5%，风速测量精度应优于±(0.3+0.03V)m/s，风向测量精度应优于±3°，降水量测量精度应优于±4%，大气压力测量精度应优于±0.5 hPa；
2) 土壤温度测量精度应优于±0.3℃，土壤水分（体积含水量）测量精度应优于±3%，土壤pH值测量精度应优于±0.1，土壤电导率（EC值）测量精度应优于±3%FS； 
3) 利用田间设备监测作物叶面温度、冠层覆盖度、倒伏、病害、株高、NDVI、叶绿素含量，应具备足够的光学变焦能力，确保在典型安装高度下能识别目标农情，图像分辨率可根据监测目标的具体需求确定；
4) 采用病虫害监测设备监测，虫情图像采集成功率应优于80%，采集的图片具备比例尺，用以判断虫体大小，诱捕虫量、虫种类别等识别准确率应优于90%；
5) 目标病原菌孢子图像分辨率应优于​500万像素、孢子种类识别准确率应优于85%，孢子浓度的相对误差应优于±15%；
6) 灌溉设备流量、压力等参数的监测精度应优于±5%；
7) 采用视频设备用于宏观农情与安全监控，视频图像的图像分辨率、帧率等应参照GB 37300的规定。
d) 农机作业数据：
1) 农机自动驾驶场景需达到厘米级精度，可参考GB/T 18314-2024中第5章的规定；
2) 农机作业数据采集参数应符合NY/T 4614-2025中第10章的规定，作业数据监测性能应符合GB/T 46268-2025中5.3.4的规定。
[bookmark: _Toc213429089]采集频率要求
数据采集频率应根据数据类型和业务需求确定：
a) 遥感卫星数据：
1) 用于监测作物种植面积，在作物关键生育期内，数据采集频率应​​不低于每30天/次​​； 
2) 用于监测作物长势和产量时，在作物关键生育期内，数据采集频率应​​不低于每15天/次​​；
3) 用于监测耕地土壤墒情，在作物关键生育期内，数据采集频率应​​不低于每30天/次；
4) 用于农情及物候期监测时，在作物关键生育期内，数据采集频率应​​不低于每15天/次​​。
b) 无人机数据：
1) 用于监测作物长势、冠层覆盖度、株高和叶面积指数时，数据采集频率应​​不低于每15天/次；
2) 用于监测作物冠层含氮量、地上部生物量时，数据采集频率应​​不低于每15天/次。
c) 田间设备数据：
1) 大气温度、相对湿度、日照辐射、风速、风向、降水量、大气压力​​应不低于每60分钟/次的数据采集频率；
2) 土壤温度、土壤水分（体积含水量）的数据采集频率应​​不低于每60分钟/次，土壤pH值测量、土壤电导率（EC值）的数据采集频率应​​不低于180天/次； 
3) 利用田间设备监测作物叶面温度、冠层覆盖度、倒伏、病害、株高、NDVI、叶绿素含量的数据采集频率应​​不低于每天/次；
4) 虫情图像的数据采集频率应​​不低于每天/次；
5) 目标病原菌孢子图像的数据采集频率应​​不低于每天/次；
6) 灌溉设备流量、压力等数据采集应与阀门动作事件联动​​记录；
7) 视频设备应​​连续录制或事件触发录制​​，帧率不低于15帧/秒。
d) 农机作业数据：
1) 农机自动驾驶场景定位数据采集频率应​​不低于1 Hz​​；
2) 农机作业数据采集频率应​​不低于0.5 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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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采集方法应规范、可靠：
a) 设备部署与校准：传感器布设选址应符合GB/T 37802-2019中第4章的规定，设备安装后需现场校准或验证，并定期维护和精度复检，符合GB/T 37802-2019中5.3.3的规定；
b) 自动采集：数据采集过程应自动化，按预设频率和条件自动触发采集任务，符合GB/T 37802-2019中的5.2.3的规定；
c) 数据校验：采集系统需具备数据校验能力，如范围检查、突变检查等，并对异常数据记录日志，符合NY/T 4056-2021中6.5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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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传输协议的选择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物联设备上行/下行数据：宜采用MQTT协议，确保低带宽、不稳定网络下的可靠传输；
b) 媒体文件传输：宜采用HTTP/HTTPS协议；
c) 实时交互控制：对无人机、农机等设备的实时控制，宜采用WebSocket协议；
d) 批量数据/遥感影像大文件传输：宜采用FTP/SFTP协议；
e) 视频监控流：视频流传输应根据应用场景选择协议，固定网络及专网场景宜采用RTSP或RTP协议，公网及移动端查看场景宜采用HLS或RTMP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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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传输性能应符合GB/T 44985.1-2024中7.1.1、7.1.2的规定，满足以下要求：
a) 传输速率：
1) 实时控制数据传输速率应≥1 Mb/s；
2) 非实时控制数据传输速率应≥30 kb/s；
3) 图像类数据及遥感大文件数据传输速率应≥5 Mb/s；
4) 视频流数据传输速率应≥2 Mb/s。
b) 传输延时：
1) 实时控制数据传输延迟应≤500 ms；
2) 非实时控制数据传输延迟应≤2 s；
3) 图像类数据及遥感大文件数据传输时长应≤30 min。
c) 传输并发能力：
1) LoRa网关最大并发接入节点数量应≥100个；
2) NB-IoT网关最大并发接入节点数量应≥300个；
3) 4G/5G网关最大并发接入节点数量应≥500个；
4) 需支持节点动态接入或退出。
d) 传输稳定性： 
1) 在正常大田环境（无极端天气、无强电磁干扰）下，数据传输系统连续无中断传输时长应≥24小时；
2) 在恶劣极端大田环境下，传输成功率（正常传输时长与总监测时长比值）应≥90%；
3) 图像类数据及遥感大文件数据传输应支持断点续传；
4) 断点恢复后传输连续性应满足业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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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传输质量应符合GB/T 44985.1-2024中7.1.3、7.1.4的规定，满足以下要求：
a) 数据传输偏差：
1) 土壤类数据传输偏差率≤2%；
2) 气象类数据传输偏差率≤1%；
3) 农机作业数据传输偏差≤3%。
b) 数据完整性：
1) 关键字段缺失率为0，非关键字段缺失率≤0.3%；
2) 单批次传输数据的记录缺失率≤0.5%；
3) 缺失数据需标注“NULL”，禁止空白值；
4) 支持基于时间戳的补传机制。
c) 数据可靠性：
1) 数据传输成功率≥99.9%；
2) 单次重传成功率≥80%，最小重传次数≥3次，重传间隔应为5～30 s；
3) 在暴雨、强电磁干扰、高温环境下，数据传输可靠性需保持正常环境下的90%以上。
d) 数据时效性：
1) 控制类数据有效时长≤1 s；
2) 监测类数据有效时长≤5 min；
3) 超过有效时长的数据需标识为失效，禁止进入自动化决策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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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安全技术要求应符合GB/T 22239、GB/T 37025、GB/T 37044、GB/T 37093、GB/T 38636的规定。
a) 网络链路：应优先使用内部网络传输数据。使用公网传输时，应采用TLS/SSL等加密通信协议（如HTTPS、MQTTS），确保数据传输的保密性和完整性，应使用基于数字证书的双向认证（mTLS）等技术，确保通信双方身份的真实性，并采用时间戳或序列号等机制防御重放攻击；
b) 操作鉴权：
1) 设备接入平台应进行身份认证和鉴权，确保唯一标识和合法性；
2) 用户访问数据必须进行身份认证和鉴权，并应实施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RBAC）；
3) 系统应强制要求密码长度不少于12位，并包含大小写字母、数字和特殊字符的组合，禁止使用默认密码、弱密码及近期已用过的密码，并定期更换，高权限账户应采用多因素认证，并使用数字证书进行认证。
c) 数据备份：应制定并执行数据备份策略，定期备份关键数据、系统配置和日志，备份数据应进行完整性验证，定期测试数据恢复流程，确保有效性；
d) 数据分类分级：应对数据按重要性分级（如普通数据、重要数据、敏感数据），对不同级别数据采取差异化保护措施（如加密、访问控制），对重要数据的操作（如增删改查）必须记录审计日志，保证操作可追溯，日志内容至少包括：时间、操作主体、操作类型、操作结果，日志防篡改、定期备份，留存时间符合法律法规要求；
e) 传输监控与审计：应对数据传输链路的状态、流量、并发会话数等进行实时监控。设定异常传输行为（如流量突增、非工作时间传输、访问非常用端口）的检测与告警机制，所有传输日志应记录并留存不少于6个月，以供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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